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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基金投资期限及存续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基金情况概述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公司业务管理团队出资

设立的上海棠朝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投入4亿元人民币参与设立

成长型新产业投资基金（即珠海光控众盈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基金”）），约定基金存续期限为五年。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8月31日、

2016年12月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

关公告。 

根据基金整体运作情况，为实现各合伙人的利益最大化，基金管理人珠海光

控众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请全体合伙人延长基金投资期限及存续期限。 

就上述事项公司2019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公

司关于延长基金投资期限及存续期限的议案》，同意延长基金投资期终止之日至

2020年12月31日，同时调整基金存续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延长基金投资

期限及存续期限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事项未

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产业基金基本情况 

1、名称：珠海光控众盈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认缴总额：163,000 万元人民币 



4、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创意谷 18 栋 110 室-41 

5、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光控众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7、存续期限：原基金存续期限为五年，分为投资期和退出期。存续期限前

三年内为基金的“投资期”，投资期结束后两年为“退出期”。此次调整后基金

的投资期终止之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续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此外，

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为基金有序清算之目的，基金可延长存续期限两次，每次

延长期为一年，由普通合伙人自主决定。 

8、合伙人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认缴比例 

珠海光控众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2,000 1.22% 

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80,000 49.08% 

北京光控安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现金 40,000 24.54% 

珠海纷维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 0.31% 

珠海光影爱众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 0.31% 

上海棠朝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600 3.44% 

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34,400 21.10% 

合计 - - 163,000 100.00% 

9、投资方向：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和价值挖掘潜力的

成长期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品牌类消费升级项目、娱乐文化内容、娱乐新技术新

媒体及企业服务类项目。 

 

三、延长存续期限的原因、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鉴于基金的后续募集交割及缴款进度均晚于预期，客观上无法在原投资期届

满日前完成投资；同时考虑到目前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股权投资市场整体氛

围趋于谨慎，基金管理人也相应调整了投资策略，放缓了整体投资节奏。综合上

述原因，本次基金投资期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并相应的调整基金存续期限

有利于更好的实现投资目标，保障全体合伙人的利益。本次基金的延期事项仍存

在不确定性，最终是否延迟基金的投资期限及存续期限将受其他合伙人表决意见

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投资过程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

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基金亏损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基金整体运营情况良好，此次延长其投资期限及存续

期限有利于合伙企业更好地进行项目投资与退出，也有利于基金更好的实现投资

目标，保障全体合伙人的共同利益。此次延期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延长基金投资期限及存续期限有利于合伙企业更好地进行项目投资与

退出，不会影响公司自身的日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延长基金投资

期限及存续期限的事项。 

 

六、其他事项 

1、公司目前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公司过去

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2、公司承诺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含节余募集

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3、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进展情况，如有需披露事项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27 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